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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四届会议 

2013 年 4 月 15–19 日，内罗毕 

关于旨在实现全球住房战略范式转变的包容性国家和地方住房

战略的决议草案  

理事会 

回顾 已提交给人居署理事会第二十四届会议的《全球住房战略框架》和

人居署关于第 23/16 号决议的报告， 

回顾 大会决议通过了《到 2000 年全球住房战略》1，以及《人居议程》

第 65 段鼓励酌情对扶持性住房政策进行定期评价和修订，以期为高效和有效

的住房供应系统建立一个框架， 

认识到 基于产出的住房政策和策略有时因供给与需求不匹配，在一些情

况下造成了大量的空置住房甚至“鬼城”；而在另一些情况下，由于可供住房

严重匮乏，导致有必要从范式上转而采取基于结果的住房政策和战略，这些政

策和战略认识到需要将住房与其它城市功能相结合，  

回顾 《联合国千年宣言》2（2000 年）和《新千年城市宣言》（2001
年）所列出的目标，即到 2020 年时使至少 1 亿贫民窟居民的生活得到较大改

善， 

注意到 第五届和第六届世界城市论坛的报告，其中突出强调了许多与住

房和贫民窟改造有关的活动，说明人居署需要继续应对住房和贫民窟改造问

题， 

注意到 2012 年 11 月关于“让贫民窟成为历史：2020 年全球挑战”的国

际会议上通过的《拉巴特宣言》，有 25 个成员国在会上承诺“在 2015-2030 年

将贫民窟人口比例减半， 

承认 “千年发展目标”7 的实施工作取得了成就，改善了 2.2 亿多贫民

窟居民的生活条件，超过了原定 1 亿人口的目标；与此同时，全球城市人口中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大会 1988 年 12 月 20 日第 43/181 号决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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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增了 3.6 亿贫民窟居民；所以，需要采取新的方法来改造和防止形成贫民

窟， 

认识到 贫民窟改造必须作为国家城市和住房政策的广泛框架的组成部分

来开展，以适当的城市规划为支撑，城市规划是防止形成新贫民窟的重要工

具；并承认贫民窟不是孤立现象，而是与城市贫困和不平等、缺乏混合用途的

城市规划以及充足的土地和住房备选方案相关， 

欢迎 各国政府为实施大规模的包容性住房方案以便向所有人提供获取充

足住房的多样化途径而做出的努力， 

承认 可持续、充足、基于权利的包容性住房政策和战略对于解决贫民窟

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并促进城市经济发展与创业非常关键，  

承认 人居署迄今在以下方面取得的进展：编制全球住房战略框架文件，

通过创新的社交媒介广泛传播理念，与超过 60 万国家和城市住房官员、专

家、学者、民间社会及私营部门开展讨论，并向众多国际会议和研讨会宣传各

项原则和方法， 

承认 各国政府、地方政府、社区和《人居议程》伙伴以及区域倡议在应

对当前挑战方面的作用和职责，这些挑战包括城市隔离、住房短缺和贫民窟的

形成及增加问题， 

支持《全球住房战略》中详述的范式转变，包括其原则和准则，以便加

强城市规划、居民区发展和住房（包括贫民窟改造和预防）之间的联系，并通

过新的城市议程实现其在全球、国家和地方各级的成果， 

1. 请 人居署与环境署等联合国其他机构合作，努力实现《全球住房战略》

的预期成果，在必要情况下提出范式转变，包括将住房问题与其他城市功能

相结合；鼓励市场的扶贫表现；推动系统性改革，以扩大获取充足住房解决

方案的途径；加强住房、经济、就业和减贫之间的联系；采用可持续的建筑

和居民区设计；以及推动改善贫民窟居民的生活条件； 

2. 请 人居署将已采用《全球住房战略》原则的国家所提供的良好做法记录

在案，制定包括准则和评价框架在内的各类规范性材料，以支持政策制定者

制定基于结果和权利、两性平等的适当住房政策和贫民窟改造政策，这些政

策应鼓励为所有人开发适当数量和质量的负担得起的住房，由诸如地方主管

部门、民间社会、私营部门和住房机构等在内的不同行动者来提供； 

3. 请 人居署促使各国转换理念，将城市规划作为住房工作的一个切入点，

确保在提供住房时使其能发挥城市混合功能中的部分功能，保障适当密度，

融合不同的社会群体并加强流动性，以支持各国解决当前住房供应缺陷的要

求，从而在国家和地方两级实现《全球住房战略》的预期成果； 

4. 邀请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与人居署共同参与全球和区域两级的论坛，包

括全球住房战略网络（与联合国各机构和区域组织合作），分享在住房和贫

民窟改造方面展示新理念的基于实证的知识、经验以及有效创新做法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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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邀请 人居署支持各国家和地方政府，以及《人居议程》的主要伙伴及其

城市协调机制制定、实施、监测和评价具有包容性的国家和地方住房战略； 

6. 鼓励 各国政府和《人居议程》伙伴通过具有包容性的广泛参与进程，使

所有公民，尤其是妇女和青年都能够有效地推动制定和实施住房和贫民窟改

造战略以及各项行动计划，以实现土地权保障； 

7. 邀请 人居署执行主任向理事会第二十五届会议汇报在实施《全球住房战

略》方面取得的进展。 

 

 
   


